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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配合“三证合一”登记制度改革，国家税务总局对增值税

一般纳税人管理有关事项进行了调整，现公告如下： 

一、主管税务机关在为纳税人办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时，纳

税人税务登记证件上不再加盖“增值税一般纳税人”戳记。经主

管税务机关核对后退还纳税人留存的《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登

记表》，可以作为证明纳税人具备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的凭据。 

二、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管理有关事项

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18 号）第二条第（一）

项中所称的“税务登记证件”，包括纳税人领取的由工商行政管

理部门核发的加载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。 

三、本公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《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

管理办法》（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22 号）第十条暂停执行，相应条

款将依照规定程序修订后，重新予以公布。 

特此公告。 

国家税务总局 

2015 年 11 月 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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